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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题：强积金计划累算权益抵销遣散费及长期服务金的安排 

2015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五月二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田北俊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现时，根据《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强积金条例》）（第 485章），

雇主可使用其为雇员向强制性公积金（强积金）计划支付的供款所产生的

累算权益，抵销根据《雇佣条例》（第 57 章）须向有关雇员支付的遣散费

或长期服务金（对冲安排）。对于劳工团体提出取消对冲安排的建议，有

工商界人士指出，此建议不仅偏离《强积金条例》的立法原意，而且是变

相额外向雇员提供「双重福利」，既加重雇主的负担，亦对雇主有欠公平。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在前立法局于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会议审议强积金条例

草案期间，教育统筹司表示：「目前，雇主对退休计划的供款可与遣散费

或长期服务金的任何数额抵销，要雇主缴款两次是不恰当的」，当局现时

的立场与该看法是否一致；如否，原因为何； 

 

（二）鉴于在《强积金条例》订立之前，法例已经订明雇主对退休计划的

供款可用于抵销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当局及后制定《强积金条例》时沿

用该既定做法的详细理据，包括所考虑的因素及其比重为何； 

 

（三）有否评估取消对冲安排（i）会令雇主（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员工

开支上升多少个百分点，以及（ii）会对本港的营商环境和经济造成甚么

影响；及 

 

（四）有否检讨如何善用政府充裕的财政储备，为基层市民的退休生活提

供更佳支援和保障，而不是把有关责任转嫁给雇主；如有检讨，详情为何；

如无检讨，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就田北俊议员有关雇主可使用其为雇员向强制性公积金（强积金）计

划支付的供款所产生的累算权益，抵销根据《雇佣条例》须向有关雇员支

付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的提问，政府的答复如下： 

 

（一）及（二）《雇佣条例》分别于一九七四年及一九八六年加入遣散费

及长期服务金的保障，当时社会上并无强制的退休保障计划。为鼓励更多

雇主自愿为雇员提供离职或退休保障，《雇佣条例》订明雇主可利用他们

在雇员退休计划中的供款或为雇员提供按年资支付的酬金，用作对冲遣散

费或长期服务金。其后，政府在平衡雇主及雇员的利益后，于一九九五年

制定的《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亦沿用《雇佣条例》下实施多年的「对

冲安排」，容许雇主可以就强积金计划所作供款的累算权益，对冲遣散费

或长期服务金。 

 

  「对冲安排」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议题。在雇主、雇员及各持份者对应

否改变对冲机制未达共识前，政府不会改变现时可以强积金计划下雇主供

款所产生的累算权益对冲遣散费及长期服务金的安排。 

 

（三）政府没有就取消「对冲安排」对雇主、营商环境和经济的影响作出

评估。 

 

（四）退休保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议题。去年八月，周永新教授团队

提交的《香港退休保障的未来发展研究报告》公布后，社会意见分歧。就

此，扶贫委员会将就退休保障进行公众咨询，并正订定其框架及内容。公

众咨询预计于本年第四季启动。政府期待社会作理性和务实的讨论，从长

计议，凝聚共识。政府认同应改善有需要的市民在退休后的生活保障，为

突显决心和承担，政府已预留五百亿元，未雨绸缪。 

 

 

完 


